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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安中心区 12-11 地块产业项目

监管协议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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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协议双方当事人

甲方：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

法定代表人： 职务： 电话：

地址：

乙方：

组织机构代码（或营业执照）：

法定代表人： 职务： 电话：

地址：

鉴于乙方于 2022 年 月 日取得深圳市宝安区宗

地号为 号的土地使用权，为加强该地块产业项目建

设、运营等环节的监管，甲方受深圳市人民政府委托，与乙

方订立此协议。

二、产业准入条件

（一）产业类型：文化创意产业

（二）主体资格要求：

项目建设企业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：

1. 企业自身或其控股企业经营范围应涵盖影视、出版、

传媒、文旅演艺等文化全产业链；

2. 企业自身或其控股企业在粤港澳大湾区主要城市应

有多元化的文化产业业务布局和较强的市场影响力，在海外

文化传播、新闻资讯、演艺等领域具有行业领先地位。

三、甲方权利和义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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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甲方应根据深圳市产业政策和发展要求，以及项

目规划需求，为用地项目提供指导性服务，及时协调解决项

目建设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等。

（二）甲方可根据项目发展监管的要求，分阶段对项目

发展监管协议约定事项的履行情况进行核查。

（三）乙方上述项目正式建成使用后，甲方有权按照本

协议书核查建设项目的经营管理情况。若乙方违反本协议书

的有关规定，甲方有权按照本协议书的约定追究乙方责任。

四、乙方权利和义务

（一）乙方须按照竞买土地后签订的《土地使用权出让

合同书》的约定进行开发利用土地，主要用于项目建设，高

起点规划、高标准建设、高效能管理。

（二）甲方按照本协议约定事项对乙方履行情况进行核

查时，乙方应主动配合，如实、完整提供相关材料。

（三）建设、运营监管

1、该企业产业项目应自签订土地出让合同之日起五年

内正式运营。

2、乙方在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后，应每半年向甲方书面

报告项目建设进展情况，直至项目正式运营。每半年首月 15

日前向甲方提交上半年项目建设进展情况的书面报告。

五、违约责任

（一）项目建设未达到本协议约定要求的，乙方应按本

协议约定予以整改，并在收到甲方整改要求之日起 8 个月内

完成。经整改仍不合格的，乙方应按该地块全额地价的 1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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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甲方交纳违约金。

（二）项目未能按本协议约定如期运营的，乙方应按逾

期 3 万元/天的标准向甲方交纳违约金。

六、法律适用与争议解决

（一）本协议的适用法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。

（二）凡因本合同产生或与本合同相关的任何争议，甲、

乙双方应当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任何一

方均可向项目用地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七、协议书效力

（一）本协议书一式八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甲乙双

方各执二份，剩余四份作为土地供应合同附件。

（二）本协议书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正式生效。

（三）本协议书未尽事宜，双方通过友好协商解决，可

另行签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与本协议书具有同等法律效

力。

（以下为签署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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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（公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（或授权代表）

签字：

乙方（公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（或授权代表）

签字：

签订日期： 年 月 日

签订地点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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